
          

 
 

    
 

2021 年 第 7 号 

 

 

在 2020年化妆品监督抽检中，经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

验，发现涉及染发类不合格化妆品 1 批次（见附件）。四川省药

品监督管理局已要求相关市（州）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置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

附件：1 批次不合格化妆品信息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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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1  

序
号 

抽样 
编号 

样品
名称 

标称生产
企业/进
口代理商
名称 

标称生产企
业/进口代理

商地址 

包装 
规格 

批号生
产日期
/限期
使用日
期 

标称生
产许可
证号/
卫生许
可证号 

被采
样单
位名
称 

被采样
单位地
址 

抽样
单位 

检验
机构 

不合格项目 

检验结论 备注 
抽验 
项目 

限值 

1 

SJD2

0070

030 

凯 维
斯 染
发 膏
（ 葡
萄 酒
红） 

广州市凯
维斯化妆
品有限公
司 

广州市白云
区钟落潭镇
良园中路 4

号 102 层 

30ml

+30m

l/盒 

批号：
201711

040601

/ 限 期
使用日
期 ：
202111

03 

粤 妆
201612

61 

绵 阳
市 涪
城 区
雨 晨
名 妆
经 营
部 

四川省
绵阳市
涪城区
临园路
西 段
74 号
九龙大
厦 1-

F111

号 

绵 阳
市 市
场 监
督 管
理局 

四 川
省 药
品 检
验 研
究院 

标 签
标识 

/ 

该产品批件配方与标
签标识不一致。检出
批件配方未标识的染
发剂：1#对苯二胺。 
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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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分送：市（州）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0 日印发 


